
附件2

第二届贵州省社科普及讲解技能竞赛

活动要求

1.评分规则。竞赛总分为100分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。竞赛分为自主命题讲解、随机命题讲解、社科问答（加分项）三个部分。自主命题讲解（70分）。评委分别从内容陈述、表达效果、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。内容须紧紧围绕活动主题，且包含社会科学知识，否则不得分。①内容陈述（30分）科学准确、重点突出；主次分明、详简得当；层次清楚、合乎逻辑。②表达效果（30分）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；张弛有度、侧重讲解；发音标准、吐字清晰。③整体形象（10分）衣着得体、精神饱满；举止大方、自然协调。自主命题个人讲解限时4分钟，不足3分钟扣2分，超时10秒（含10秒）讲解中止扣2分；二人讲限时10分钟，超时10秒（含10秒）讲解中止扣2分。

随机命题讲解（30分）。选手根据赛前公布的随机命题题库，现场抽题进行讲解。选手可在20秒准备时间后开始计时讲解。讲解内容必须与命题内容密切相关，并包含社会科学知识，否则不得分。评委将根据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分，超时则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。①主题立论一致，合乎逻辑；②内容重点突出，寓意深刻；③密切联系生活，特色鲜明；④讲解思路清晰，语言流畅。随机命题讲解限时2分钟，不足1分钟扣2分，超时10秒（含10秒）讲解中止扣2分。

社科问答（2分）。参赛选手现场抽题并作答。该环节回答正确在自主命题讲解及随机命题讲解得分基础上加2分，回答不正确或弃权不予扣分。
2.评分方式。打分采用现场打分、亮分和公布成绩的方式，所有评委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数为选手最终得分。将选手的自主命题讲解分数、随机命题讲解分数及超（少）时扣分的分数相加，得出该选手的总分数。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，则在监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。

3.现场讲解要求。现场提供话筒、遥控器、用于播放视频或PPT的电脑，要求佩戴耳麦，手持遥控器，全程自行播放视频或PPT等。PPT（可配背景音乐）须为WPS、OFFICE2010等通用版本，画面比例16：9，PPT第一页无动作无声音（用于后台画面准备），选手自行操作到第2页开始声音和动作效果，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WMV格式。自我介绍视频内容要结合所在基地制作，统一采用MP4、MOV等通用编码格式横屏制作，画面比例16：9，全高清画质1920×1080，文件大小200M以内，时间长度控制在20秒；视频署名信息完整，画面清晰、干净，不带角标、台标、水印或者LOGO，不插入任何商业性广告，有完整准确的字幕。




